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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1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手冊異動說明表 

（10806.15.修正版）   

壹、簡表 
項目 有異動 無異動 備註 

一、中心簡介    

二、教育目標 

    （一）通識教育目標 
   

    （二）中心教育理念與校教育目標之關聯圖    

三、課程規劃 

  （一）通識中心基本素養 
   

（二）課程架構 

       1.課程架構圖 
  配合 111學年度起國文課程名稱調整修訂 

       2.學分規畫表   配合 111學年度起國文課程名稱調整修訂 

       3 修課須知   
配合 111學年度起國文課程名稱調整及「臺

北市立大學英語能力檢定抵免暨免修學分

實施要點(適用一一一學年度起入學生)」

修訂 

四、臺北市立大學進階英文應用學分學程    

五、臺北市立大學聰明老化學分學程    

六、臺北市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及自主學習課程    

註： 
一、敬請勾選有無異動，如有異動，敬請填寫詳表。 
二、依據 108 年 5 月 28 日 107 學年第 2 學期校課會決議辦理:在項目三課程規劃下之第一款，由各系就核心能力或核心素養二者加以

選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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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詳表 

三、課程規劃 
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備註 

 （二）課程架構 
1-1 校共同科目架構圖 

 
 
 
 
 
 
 

(二)課程架構 
1-1 校共同科目架構圖 

 

 
 
 
 
 
 
 

配 合

111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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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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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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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，修

訂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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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訂

1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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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架

構

圖。 

 修訂

1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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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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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備註 
1-2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1-2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課程

架構

圖。 

 修訂

2.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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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訂

3.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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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備註 
2. 學分規畫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. 學分規畫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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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內容 原內容 備註 
3.修課須知 
(1)本校學生須修畢通識教育課程 28 學分，含共同必修科目 8 學分：

國文(Ⅰ)：閱讀與思辨、國文 (Ⅱ)：語文表達各 2 學分，英文(Ⅰ)、(Ⅱ)
各 2 學分，分類選修科目 16 至 18 學分，以及共同選修至少 2 學分。 
(2)本校學生須修習通識分類選修課程「藝術與美感領域」、「人文與文

化思考領域」、「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索領域」及「自然、生命與科技領

域」，每一領域至少各 4 學分，以及「共同選修」至少 2 學分。 
(3)為提升本校學生語文能力，增進就業競爭力，訂定國文、英文修習

規定如下： 
A.國文語文能力：國文 (Ⅰ) ：閱讀與思辨、國文 (Ⅱ)：語文表達各

2 學分為必修課程。 
B.英文語文能力 
a.英語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，其他各系學生提出通

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，視為已修畢英文(Ⅰ)、(Ⅱ)各 2 學分，

及共同選修類之英語能力檢定課程 2 學分。 
b.學生修畢英文(Ⅰ)、(Ⅱ)各 2 學分後，若能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等

證明（英語系為中高級複試，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以上）者，視為已

修畢共同選修類之英語能力檢定課程 2 學分。 
※110 學年度起入學生已修訂本校英語能力檢定標準與全民英語檢定

（GEPT）檢定標準，詳見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公告。 
c.本校大一新生（不含英語教學系）英文能力達以下標準，得申請免

修英文(I)、(II)。但仍須加修同等學分數之通識課程（選課系統備註為

全英語授課課程），以補足畢業學分。 
(a) 入學英文學測成績達該年度英文頂標者。 
(b) 以英文為母語之境外生。 

(以下略) 

3.修課須知 
(1)本校學生須修畢通識教育課程 28 學分，含共同必修科目 8
學分：國文(I)、國文(II)各 2 學分，英文(I)、英文(II)各 2 學分，

分類選修科目 16 至 18 學分，以及共同選修至少 2 學分。 
(2)本校學生須修習通識分類選修課程「藝術與美感領域」、「人

文與文化思考領域」、「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索領域」及「自然、

生命與科技領域」，每一領域至少各 4 學分，以及「共同選修」

至少 2 學分。 
(3)為提升本校學生語文能力，增進就業競爭力，訂定國文、

英文修習規定如下： 
A.國文語文能力：國文(I)、國文(II)各 2 學分為必修課程。 
B.英文語文能力 
a.英語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，其他各系學生

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，視為已修畢英文(I)、英

文(II)各 2 學分，及共同選修類之英語能力檢定課程 2 學分。 
b.學生修畢英文(I)、英文(II)各 2 學分後，若能提出通過相當

全民英檢等證明（英語系為中高級複試，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

以上）者，視為已修畢共同選修類之英語能力檢定課程 2 學分。 
※110 學年度起入學生已修訂本校英語能力檢定標準與全民

英語檢定（GEPT）檢定標準，詳見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公告。 
 (以下略) 

 

 


